附件：
湖口县舜德养鸭棚问题整改方案

2022年5月，针对你乡结合自查工作对水利部通过河湖管理APP推送的卫星遥感问题图斑进行排查上报的，我办按照《江西省水利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江西省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问题认定及清理整治标准（试行）》等相关文件精神，经现场调查，并认真分析，该养鸭棚在河湖管理范围线内，属于“乱占”及妨碍河道行洪问题，根据实际，特制定如下整改方案。
一、整改目标
按照“发现一批、清理一批、销号一批”原则，坚持问题导向，根据自查出现的“乱占”及妨碍河道行洪问题，进行认真梳理，采取有力措施，按照文件要求切实落实整改，有效控制非法占用水域行为，落实和巩固河道工作成果，确保我县“清四乱”工作取得新成效。
二、整改问题
养鸭棚位于舜德乡石岭村（116.20662033,29.56613372），该养鸭棚主要存在如下问题：1.养鸭棚在河湖管理范围线内，属于阻水建筑物；2.养鸭棚占地约6000平方米；3.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的活动。
三、整改措施
1、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2、在2022年12月31日之前将养鸭棚进行拆除，并及时进行复绿。
整改责任单位：湖口县舜德乡人民政府
整改责任人：  周志强  熊志军
整改完成时间：2022年12月31日
四、整改要求
1、提高政治站位，落实责任。以推动河长制湖长制“有名”“有实”为主线，深入推进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你中心要按照清理整改方案，积极组织落实，有力有序扎实推进，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认识到位、工作到位、整改到位。
2、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对于你辖区内其他水域，要对照整治内容，组织人员认真开展排查，严格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和活动许可、监管。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不符合岸线管控要求的一律不得许可，严防新出现未批先建、批建不符等问题。
3、长效管理，巩固成果。进一步完善日常巡查机制、部门联动机制，坚决杜绝新的“四乱”及碍洪问题产生。对拆除后的养鸭棚，要及时清理场地，铲除养鸭棚的滋生土壤，防止死灰复燃。
4、维护信访稳定。统筹抓好养鸭棚整治和社会稳定工作，加强与相关企业和经营人的沟通，宣传相关法律、政策。同时，要密切关注网络、报纸等舆论动态，加强舆情正面引导，及时做好相关舆情处置工作，防止过度炒作，确保社会稳定。
[bookmark: _GoBack]
1

